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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2018年8月10日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9月7日

一、重要提示

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盛德” 或“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6〕2933号准予募集，并于2017年3月3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 ） 和 《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由基金管理人召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

7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于2018年7月23日对本次持有人大会投票进行了统计，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

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同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海华

永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盛德混合。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004303；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4304）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3月3日

4、2018年7月2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3,904,625.41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3,900,324.36

份，C类基金份额4,301.05份。

5、投资目标：通过优化的资产配置和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前瞻性把握不同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的投资机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满足投资者实现资本增值的投资需求。

6、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大类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和债券投资策略。 围绕着这三个层

次的投资策略，基金管理人还将充分运用市场上各种金融投资工具，结合投资策略的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金

融模型分析，积极发掘低风险投资机会和锁定套利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50%。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

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33号准予募集，由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2月24日

至2017年2月2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 于2017年3月3日正式生效，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600,

046,750.02份基金份额。 自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于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7月22日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2018年7月23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日起进入清算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7月23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364,917.21

结算备付金 192,000.00

存出保证金 46,801.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0,057.00

其中：债券投资 190,057.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1,538,485.24

应收利息 7,074.29

其他应收款 50.00

资产总计 3,339,385.2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573.32

应付托管费 262.20

应付销售服务费 0.33

应付交易费用 2,228.77

其他负债 63,606.22

负债合计 67,670.8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904,625.41

未分配利润 -632,911.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71,714.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39,385.20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

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92,000.00元，2018年8月2日划回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77,

909.09元至托管账户，余额为人民币14,090.91元，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

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

人所有。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46,801.46元，2018年8月2日增加存出保证金人民币1,636.98

元，余额为人民币48,438.44元，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

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7,074.29元，除应收债券利息外的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应收结算

备付金利息、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共计人民币920.63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

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

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应收债券利息参见资产处置情况(5)所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1,538,485.24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划入托管账户。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190,057.00元，全部为债券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平台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最后运作

日估值单

价

数量（张）

最后运作日

成本总额

最后运作日

估值总额

最后运作日

应收利息

上交所 17国债17 019571 100.03 1,900 190,171.00 190,057.00 6,153.66

以上债券于2018年7月24日处置变现，处置损失人民币19.00元，交易费用人民币0.20元，清算期债券利息

收入人民币17.33元，变现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196,208.79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划入托管账户。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资产为人民币50.00元，为应收外汇中心交易手续费，已于清算期内划入托管

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付管理费人民币1,573.32元、应付托管费人民币262.20元、应付销售服务费人

民币0.33元，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2,228.77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63,606.22元，其中人民币22,356.36元为信息披露费，在清算期

内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余额人民币22,000元，将于完成相关支付流程后从本基金托管

账户中支付；人民币20,000.00元和人民币10,000.00分别为应付持有人大会的律师费和公证费，已于清算期内

支付；人民币11,249.86元为应付账户维护费，已于清算期内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7月24日

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填列）

利息收入（注1） 1,240.28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注2） -19.00

股息红利个税（注3） -169.05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1,052.23

二、清算期间费用

债券交易费用 0.20

审计费 15,000.00

律师费 20,000.00

账户维护费 750.14

银行汇划手续费 246.90

其他（注4） -56.36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35,940.88

三、清算期间净损益 -34,888.65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

息、存出保证金利息和债券利息。

注2：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系清算期间卖出债券成交金额减去卖出债券最后运作日债券估

值总额和截至变现日应收债券利息后的差额。

注3：股息红利个税系根据《股息红利差别化纳税会计核算细则》（中基协发[2012]21号），于最后运作日

转让交割股票后的次一交易日，根据中登公司按投资者实际持股期限计算的应缴税额计提应缴税款而确认的

红字股利收益。

注4： 清算期间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支付上清所结算服务费人民币300.00元。

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3日基金净资产 3,271,714.36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34,888.65

二、2018年8月10日基金净资产 3,236,825.71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3,236,825.71元。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自本次清算起始日2018年7月24日至清算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已计入清算期

间净损益，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8月1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亦归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以上利息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将于清算款划出前

划入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

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及时对本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之法律意

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盛盛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10日

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2018年8月10日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9月7日

一、重要提示

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盛瑞” 或“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6〕2426号准予募集，并于2017年2月27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 ） 和 《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由基金管理人召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

7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于2018年7月23日对本次持有人大会投票进行了统计，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

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同日组成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

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盛瑞混合。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004310；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4311）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2月27日

4、2018年7月2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5,316,881.42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5,304,334.30

份，C类基金份额12,547.12份。

5、投资目标：通过优化的资产配置和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前瞻性把握不同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的投资机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满足投资者实现资本增值的投资需求。

6、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大类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和债券投资策略。 围绕着这三个层

次的投资策略，基金管理人还将充分运用市场上各种金融投资工具，结合投资策略的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金

融模型分析，积极发掘低风险投资机会和锁定套利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 5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

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26号准予募集，由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2月20日

至2017年2月2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7年2月27日正式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600,

018,401.52份基金份额。 自2017年2月27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于

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7月22日召开，并于2018年7月23日对本次持有人大会投票进行了统计，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终止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

效。 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

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

日起进入清算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7月23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2,314,832.23

结算备付金 172,000.00

存出保证金 60,308.29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5,079.50

应收证券清算款 1,552,706.11

应收利息 10,706.11

资产总计 4,375,632.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81.46

应付管理人报酬 3,352.74

应付托管费 558.77

应付销售服务费 2.42

应付交易费用 3,803.80

其他负债 63,606.22

负债合计 71,405.4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316,881.42

未分配利润 -1,012,654.5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04,226.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375,632.24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

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72,000.00元，2018年8月2日划回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51,

545.45元至托管账户，余额人民币20,454.55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

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

金管理人所有。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60,308.29元，2018年8月2日划回存出保证金人民币60,

308.29元至托管账户，余额人民币0.00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10,706.11元，除应收债券利息外的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应收结

算备付金利息和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共计人民币2,123.38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

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

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应收债券利息参见“资产处置情况” 第（4）项所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265,079.50元，全部为债券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

平台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最后运作日

估值单价

数量

（张）

最后运作日

成本总额

最后运作日

估值总额

最后运作日

应收利息

上交所 17国债17 019571 100.03 2,650.00 265,204.87 265,079.50 8,582.73

以上债券于2018年7月24日处置变现，处置损益人民币-26.50元，交易费用人民币0.27元，清算期债券利息

收入人民币24.18元，变现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273,659.64元，已于2018年7月25日划入托管账户。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1,552,706.11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人民币81.46元、 应付管理费人民币3,352.74元、 应付托管费人民币

558.77元、应付销售服务费人民币2.42元、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3,803.80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63,606.22元，其中人民币22,356.36元为信息披露费，在清算期

间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余额人民币22,000元，将于完成相关支付流程后支付；人民币

20,000.00元和人民币10,000.00分别为应付的持有人大会律师费和公证费， 已于清算期内支付； 人民币11,

249.86元为应付账户服务费，已于清算期内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7月24日

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填列）

1、利息收入（注1） 1,606.00

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注2） -26.50

3、股息红利个税（注3） -173.83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1,405.67

二、清算期间费用

1、交易费用 0.27

2、账户维护费 450.14

3、清算审计费 30,000.00

4、清算律师费 20,000.00

5、其他（注4） -56.36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50,394.05

三、清算期间净损益 -48,988.38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

息、存出保证金利息和债券利息。

注2：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系清算期间卖出债券成交金额减去卖出债券最后运作日估值总

额和截至变现日应收债券利息后的差额。

注3：股息红利个税系根据《股息红利差别化纳税会计核算细则》（中基协发[2012]21号），于最后运作日

转让交割股票后的次一交易日，根据中登公司按投资者实际持股期限计算的应缴税额计提应缴税款而确认的

红字股利收益。

注4：清算期间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支付上清所结算服务费人民币300.00元。。

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3日基金净资产 4,304,226.83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48,988.38

二、2018年8月10日基金净资产 4,255,238.45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4,255,238.45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7月24日至清算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已计入清算期间净损

益，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8月1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应收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 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将于清算款划出前划入托管账户，基

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

所有。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及时对本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2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

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之法律意

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盛盛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10日

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2018年8月10日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9月7日

一、重要提示

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盛泰” 或“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6〕2425号准予募集，并于2017年3月20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 ） 和 《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浦发银行协商一致，由基金管理人召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7月22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并于2018年7月23日对本次持有人大会投票进行了统计，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长盛盛泰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7

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浦发银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同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

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盛泰混合。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003924；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3925）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3月20日

4、2018年7月2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5,315,188.21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5,300,108.97

份，C类基金份额15,079.24份。

5、投资目标：通过优化的资产配置和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把握不同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投资

机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满足投资者实现资本增值的投资需求。

6、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大类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和债券投资策略。 围绕着这三个层

次的投资策略，基金管理人还将充分运用市场上各种金融投资工具，结合投资策略的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金

融模型分析，积极发掘低风险投资机会和锁定套利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5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

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25号准予募集，由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3月6日至

2017年3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 于2017年3月20日正式生效，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600,

036,506.03份基金份额。 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于

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7月22日召开，并于2018年7月23日对本次持有人大会投票进行了统计，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

生效。 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

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

24日起进入清算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7月23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2,844,663.25

存出保证金 55,939.28

应收证券清算款 1,554,969.35

应收利息 6,232.39

资产总计 4,461,804.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3,363.78

应付托管费 560.65

应付销售服务费 2.15

应付交易费用 3,685.13

其他负债 131,106.22

负债合计 138,717.9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315,188.21

未分配利润 -992,101.8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23,086.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61,804.27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

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0.00元，2018年8月2日增加结算备付金人民币7,272.72元，余

额为人民币7,272.72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本基金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

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55,939.28元，2018年8月2日划回存出保证金人民币55,

939.28元至本基金托管账户，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1,554,969.35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7月24日划入本基

金托管账户。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6,232.39元，主要包括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和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本基金托管账户，基金管理

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费为人民币3,363.78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560.65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2.15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3,685.13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31,106.22元，包括以下内容：

① 应付证券时报2017年信息披露费人民币67,500.00元， 应付中国证券报2018年信息披露费22,356.36

元，在清算期间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余额人民币89,500元，将于完成相关支付流程后从

本基金托管账户中支付；

② 应付持有人大会公证费10,000.00元和律师费20,000.00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③ 应付2018年二、三季度账户维护费11,249.86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7月24日

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填列）

1、利息收入（注1） 3,509.69

2、股息红利个税（注2） -174.60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3,335.09

二、清算期间费用

1、信息披露费 -356.36

2、审计费 30,000.00

3、律师费 20,000.00

4、账户维护费 1,050.14

5、银行汇划费 70.00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50,763.78

三、清算期间净损益 -47,428.69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

息和存出保证金利息。

注2：股息红利个税系根据《股息红利差别化纳税会计核算细则》（中基协发[2012]21号），于最后运作日

转让交割股票后的次一交易日，根据中登公司按投资者实际持股期限计算的应缴税额计提应缴税款而确认的

红字股利收益。

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3日基金净资产 4,323,086.34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47,428.69

二、2018年8月10日基金净资产 4,275,657.65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4,275,657.65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7月24日至清算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已计入清算期间净损

益，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8月1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有。 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将于清算款划出前划入

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

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及时对本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2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之法律意

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盛盛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10日

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2018年8月10日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9月7日

一、重要提示

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盛禧” 或“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6〕2911号准予募集，并于2017年3月2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 ） 和 《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由基金管理人召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

7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于2018年7月23日对本次持有人大会投票进行了统计，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

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同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海华

永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盛禧混合。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004305；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4306）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3月2日

4、2018年7月2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5,133,014.18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5,100,113.46

份，C类基金份额32,900.72份。

5、投资目标：通过优化的资产配置和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前瞻性把握不同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的投资机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满足投资者实现资本增值的投资需求。

6、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大类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和债券投资策略。 围绕着这三个层

次的投资策略，基金管理人还将充分运用市场上各种金融投资工具，结合投资策略的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金

融模型分析，积极发掘低风险投资机会和锁定套利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5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

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11号准予募集，由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2月21日

至2017年2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 于2017年3月2日正式生效，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600,

095,547.15份基金份额。 自2017年3月2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于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7月22日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2018年7月23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指定媒介和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发布了《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7月24日起进入清算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7月23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959,792.10

结算备付金 179,000.00

存出保证金 45,494.81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65,712.00

其中：股票投资 1,025,640.00

债券投资 240,072.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492,738.99

应收利息 8,615.06

资产总计 3,951,352.9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818.44

应付托管费 303.03

应付销售服务费 1.51

应付交易费用 2,150.10

其他负债 63,606.22

负债合计 67,879.3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133,014.18

未分配利润 -1,249,540.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83,473.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951,352.96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

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79,000.00元， 2018年8月2日划回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59,

909.09元至托管账户，余额为人民币19,090.91元。 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本

基金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

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45,494.81元，2018年8月2日增加存出保证金人民币1,

670.94元，余额为人民币47,165.75元。 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本基金托管账

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

管理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8,615.06元，除应收债券利息外的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应收结算

备付金利息和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共计人民币842.02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

付至本基金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

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应收债券利息参见“2、资产处置情况” 第（5）项所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492,738.99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7月24日划入本基金

托管账户。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1,265,712.00元， 其中股票投资人民币1,

025,640.00元，债券投资人民币240,072.00元。 前述交易性金融资产明细如下：

①股票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最后运作日估值

单价

数量

(股)

最后运作日成本总额 最后运作日估值总额

海航控股 600221 2.59 396,000 1,281,172.68 1,025,640.00

以上股票投资于2018年7月24日处置变现，处置损益为人民币-35,640.00元，变现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

民币988,922.08元， 已于2018年7月25日划入托管账户。 交易费用为人民币1,801.85元 （含应付佣金人民币

723.93元），已在清算期内支付。

②债券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平

台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最后运作日估值

单价

数量

（张）

最后运作日成本

总额

最后运作日估值

总额

最后运作日应收

利息

上交所 17国债17 019571 100.03 2,400 240,216.00 240,072.00 7,773.04

以上债券于2018年7月24日处置变现，处置损益为人民币-24.00元，交易费用为人民币0.25元，清算期债

券利息收入为人民币21.90元，变现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247,842.69元，已于2018年7月25日划入托管账

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费人民币1,818.44元、应付托管费人民币303.03元、应付销售服务费人民

币1.51元，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2,150.10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63,606.22元，其中人民币22,356.36元为信息披露费，在清算期

间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余额人民币22,000元，将于完成相关支付流程后后支付；人民币

20,000.00元和人民币10,000.00分别为应付的持有人大会律师费和公证费， 已于清算期内支付； 人民币11,

249.86元为应付账户维护费，已于清算期内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7月24日

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填列）

1、利息收入（注1） 1,428.15

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注2） -35,664.00

3、股息红利个税（注3） -165.90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34,401.75

二、清算期间费用

1、交易费用 1,802.10

2、审计费 15,000.00

3、律师费 20,000.00

4、账户维护费 750.14

5、银行汇划费 223.73

6、其他（注4） -56.36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37,719.61

三、清算期间净损益 -72,121.36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

息、存出保证金利息和债券利息。

注2：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系清算期间卖出股票成交金额减去卖出股票最后运作日的股票

估值总额后的差额以及卖出债券成交金额减去卖出债券最后运作日估值总额和截至变现日应收债券利息后

的差额。

注3：股息红利个税系根据《股息红利差别化纳税会计核算细则》（中基协发[2012]21号），于最后运作日

转让交割股票后的次一交易日，根据中登公司按投资者实际持股期限计算的应缴税额计提应缴税款而确认的

红字股利收益。

注4：清算期间冲减多预提的信息披露费人民币356.36元，支付上清所结算服务费人民币300.00元。

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3日基金净资产 3,883,473.66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72,121.36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于2018年7月24日确认的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 1,007.03

二、2018年8月10日基金净资产 3,810,345.27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3,810,345.27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7月24日至清算结束日2018年8月10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已计入清算期间净损

益，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8月1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有。 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将于清算款划出前划入

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

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及时对本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之法律意

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盛盛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10日

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B类份额（场内简称：金融地B，交易代码：15028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8年9月5日，金融地B在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92元，相对于当日0.396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9.49%。 截止2018年9

月6日，金融地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92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

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金融地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金融地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金融地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份额（场内简称：金融地产，场内代码：160814）参考净值和长

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场内简称：金融地A，场内代码：15028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金融地B的波动性要

高于其他两类份额， 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金融地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

险。

2、金融地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8年9月6日收盘，金融地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

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金融地B类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

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二十六次风险

提示公告

根据《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跌至0.250元以下（含0.250元）时，长盛中

证金融地产份额（场内简称：金融地产，基金代码：160814）、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场内简称：金融地A，

基金代码：150281）、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场内简称：金融地B，基金代码：150282）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

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9月6日，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近期的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

额折算后，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二、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

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

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因此折算基准日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

异。

四、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长盛中证金融

地产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金融地产份

额的情况，因此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五、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

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

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长盛中证金融地产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

选择在折算前将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长盛中证金融地产份额转托管到具有

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场内的长盛中证金融

地产份额、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额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 份），

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持有极小数量长盛中证金融地产份额、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长盛中证金融地产B份

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长盛中证金融地产A份额与长盛中证金

融地产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长盛中证金融地产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

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sfunds.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或010-62350088）咨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B类份额（场内简称：券商B，交易代码：50205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8年9月5日，券商B在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313元，相对于当日0.272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5.07%。 截止2018年9

月6日，券商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317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券商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券商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券商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

幅度将大于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券商分级，场内代码：502053）参考净值和长盛

中证全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券商A，场内代码：502054）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券商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

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券商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券商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

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8年9月6日收盘，券商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券商B类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

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五十七次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定

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的参考净值跌至0.250元以下（含0.250元）时，长盛中证证

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券商分级，基金代码：502053）、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场内简称：券商A，基金代

码：502054）、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场内简称：券商B，基金代码：502055）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9月6日，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近期的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

额折算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二、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

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

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因此折算基准日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

异。

四、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长盛中证证券

公司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

额，因此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五、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

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

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

选择在折算前将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转托管到具有

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2� 位，由此误差产

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场内份额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额，

按照投资者零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则随机排列，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1�

份，直至完成全部折算。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 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的上

市交易和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

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sfund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或010-62350088）咨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B，交易代码：50201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8年9月5日，一

带一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元，相对于当日0.33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1.21%。 截止2018

年9月6日，一带一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383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

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一带一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一带一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一带一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路，场内代码：502013）参考

净值和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A，场内代码：502014）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一带

一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一带一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

程度的投资风险。

2、一带一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8年9月6日收盘，一带一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

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一带一B类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

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五十三

次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的参考净值跌至0.250元以下（含0.250元）时，长

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路，基金代码：502013）、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场内简

称：一带一A，基金代码：502014）、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B，基金代码：502015）将

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9月6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

《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

额近期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

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二、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

杠杆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

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

一定差异。

四、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长盛中证

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申

万一带一路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长

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份额，因此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五、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能通

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份额无法赎回。 投

资者可以选择在折算前将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卖出， 或者在折算后将新增的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

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2� 位，由此误差产

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场内份额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额，

按照投资者零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则随机排列，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1�

份，直至完成全部折算。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份额、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

路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

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

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客户服务电

话（400-888-2666或010-62350088）咨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